
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國九技藝班報名表 

親愛的家長和導師：您好，本校與臺北市各高職合作開設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國九技藝班課程如下 
編號 學校 職群 上課時間 全市預計招收人數 

1 育達高中 

餐旅群 

週二 

第 5至 7/8節 

35人*4班 

家政群 35人*3班 

家政群-寵物造型設計 35人*1班 

藝術群 35人*4班 

設計群 35人*2班 

設計群-新媒體藝術設計 35人*1班 

設計群-3D數位遊戲角色設計 35人*1班 

商業與管理群-直播銷售理財 20人*1班 

2 松山工農 

電機電子群-電機 18人*2班 

電機電子群-電子 20人*1班 

電機電子群-資訊 20人*1班 

機械群 20人*1班 

動力機械群 18人*1班 

化工群 16人*2班 

農業群 18人*2班 

食品群 20人*1班 

食品群-烘焙 20人*1班 

3 松山家商 

商業與管理群 35人*1班 

商業與管理群-網頁設計 35人*1班 

設計群 35人*1班 

4 開平餐飲 餐旅群 20人*6班 

5 大安高工 

電機電子群 20人*2班 

動力機械群 20人*1班 

機械群 20人*3班 

6 開南中學 

機械群 20人*1班 

動力機械群 20人*2班 

電機電子群 20人*3班 

設計群 25人*2班 

餐旅群 30人*5班 

家政群-照顧服務科 20人*2班 

7 康寧專科部 

醫護群 35人*2班 

電機與電子群-機器人 35人*1班 

電機與電子群-軟體設計 35人*1班 

設計群-多媒體設計 35人*1班 

報名作業:請家長、同學詳閱後申請報名↓ 

1. 報名時間為 3/25(一)至 4/3(三)中午 12：30 截止，請有意參加的同學在報名時間內完成家長同



意書填寫(志願序請勿塗改，若需塗改請在塗改處請家長簽名)，並請導師簽名後親自繳交至輔導

室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超過報名時間者皆列為候補名單，視高職端課程加退選人數通知候補情況。

有疑問請洽承辦人徐珮旂老師（分機 504）或輔導組吳克振組長（分機 502） 

2.高職端開班名額有限，故輔導室於 4/11(四)午休時間(12:30~13:00)於大團輔室以公開抽籤方式

決定校內推薦序號(未到者即喪失抽籤資格，不列入正式推薦序，列入候補名單)，校內推薦序號

為學校推薦順序，依個人選填志願序分發職群，實際參加班別以臺北市教育局技藝教育工作協調

會（暫訂 7/17）實際分發結果為依據，並於分發完成後由輔導組統一公告與通知。 

3.交通方式：各班第一次上課皆有老師帶隊前往，搭乘公車或捷運出發至各高職，交通時間約為

20-40分鐘，每週上課一次（半天）。 

 4.假務處理：技藝班上課一律請校內公假，若遇校內段考、模考或重要活動則留校參加，技藝班課

程以公假處理。 

 5.學生參與技藝班上課時段之出缺席、行為規定比照中崙校規辦理，若無故未到以曠課辦理，技藝

班上課時間外出公假及第八節未上課事宜由輔導組統一辦理。 

6.技藝班上課成績作為該時段中崙課程未上課(未考試)或平時成績之用，成績於期末提供導師及任

課老師參考。 

 7.學生申請報名期間之在校日常生活表現不得有小過乙支(含)以上之紀錄，如有違反校規情事則取

消錄取資格，由備取同學遞補。 

8.在高職上課視同在校正式上課，如高職端告知遲到、學習表現或態度不佳者，皆取消上課資格。 

       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裁切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繳交日期為 4/3(三)中午 12：30 截止  

班級/座號： 學號： 姓名：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是否參加第 113-1「技藝教育班」 

□是  (請填寫下列志願序及完成導師及家長簽名)           

□否  (不需要填寫志願，但仍需導師及家長簽名) 

第 1 志願  參加學校(               )職群別(               ) 

第 2 志願  參加學校(               )職群別(               ) 

第 3 志願  參加學校(               )職群別(               ) 

第 4 志願  參加學校(               )職群別(               ) 

第 5 志願  參加學校(               )職群別(               ) 

第 6 志願  參加學校(               )職群別(               ) 

家長簽名： 導師簽名： 

學生連絡電話(手機)： 

家長連絡電話(手機)： 

欲參加者完成家長及導師簽名，親自至輔導室繳交；不參加者繳交給導師備查。 


